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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 

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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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说明中之含义如下： 

一般性释义 

公司、本公司、华农伟业 指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华农有限 指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永恒兴达 指 北京永恒兴达商贸中心 

金色农华 指 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国瑞恒丰 指 甘肃国瑞恒丰种业有限公司 

张掖华农 指 
张掖华农伟业种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甘肃国瑞恒丰曾

用名） 

中地良种 指 张掖市中地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 指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元、万元、亿元 指 
除特别注明的币种外，指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

币亿元 

大信 指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律师 指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中京民信 指 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本说明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可能略有差异，这些差异是

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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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1、有限公司设立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8 日，注册资本为 500 万元。 

2006 年 6 月 7 日，北京中润恒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京中润

恒验字[2006]A06-092 号），审验证明，截至 2006 年 6 月 7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股东缴纳

的注册资本 500 万元，其中北京永恒兴达商贸中心以货币出资 450 万元，梁震以货币出资

50 万元。 

2006 年 6 月 8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1101021969924）。 

设立时，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梁震 50.00 货币 10.00 

2 北京永恒兴达商贸中心 450.00 货币 90.00 

合计 500.00 - 100.00 

 

2、2006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6 年 7 月 26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永恒兴达将其持有的华农有

限出资额 125.00 万元转让给肖必祥、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125.00 万元转让给孔庆山、

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125.00 万元转让给田立平、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75.00

万元转让给梁震。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6 年 8 月 21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1,250,000 25.00 

2 田立平 1,250,000 25.00 

3 孔庆山 1,250,000 25.00 

4 梁震 1,250,000 25.00 

合计 5,000,000 100.00 

2006 年 8月 21日，永恒兴达退出时，华农有限替肖必祥、田立平、孔庆山、

梁震垫付合计 500 万元，以对应出资额支付了转让价款（其中 450 万元为本次

股权转让价款，50 万元为梁震在出资时向永恒兴达的借款）。当时的四位股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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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农有限形成了与其持有的公司出资份额相对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次股权转

让为以出资额的平价转让，公司为初创公司，业务发展不稳定，平价转让具有

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3、2007 年 9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7 年 8 月 20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梁震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

资额 100.00 万元转让给肖必祥、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8.35 万元转让给李春宏，同意

孔庆山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91.65 万元转让给张树华、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33.35 万元转让给李春宏，同意田立平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83.35 万元转让给魏宝岐、

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41.65 万元转让给李春宏。 

2007 年 9 月 1 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7 年 9 月 18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2,250,000 45.00 

2 张树华 916,500 18.33 

3 李春宏 833,500 16.67 

4 魏宝岐 833,500 16.67 

5 梁震 166,500 3.33 

合计 5,0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转让方将转让出资份额

及与其所对应的对公司的负债同步转让至受让方，用于抵偿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支付的股权受让款，以承担债务方式支付了对价，为平价转让，公司为初创公

司，业务发展不稳定，平价转让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4、2008 年 9 月，有限公司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8 年 8 月 27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魏宝岐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出资额 37.50 万元转让给李春宏、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30.00 万元转让给肖必祥、将

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12.50 万元转让给张树华、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3.35 万元转

让给梁震。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08 年 9 月 24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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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2,550,000 51.00 

2 李春宏 1,208,500 24.17 

3 张树华 1,041,500 20.83 

4 梁震 200,000 4.00 

合计 5,0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中，转让方与受让方协商一致确定，转让方将转让出资份额

及与其所对应的对公司的负债同步转让至受让方，用于抵偿受让方应向转让方

支付的股权受让款，以承担债务支付了对价，为平价转让，公司为初创公司，

业务发展不稳定，平价转让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5、2011 年 5 月，有限公司第四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4 月 20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张树华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出资额 34.88 万元转让给肖必祥、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22.22 万元转让给党军、将其

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16.53 万元转让给李春宏、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2.74 万元转让

给梁震，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200 万元。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5 月 16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2,898,800 57.98 

2 李春宏 1,373,800 27.48 

3 张树华 277,800 5.56 

4 梁震 227,400 4.55 

5 党军 222,200 4.44 

合计 5,0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200万元，每股价格约为 2.62 元，高于每股净资产，

公司此时经过几年发展，逐步稳定，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

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6、2011 年 8 月，有限公司第一次增资、有限公司第五次股权转让 

2011 年 7 月 8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变更为 5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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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55.56 万元由金色农华缴纳，同意肖必祥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15.12 万元转让给金色农华、同意李春宏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8.48 万元转让给金色农

华、同意梁震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4.18 万元转让给金色农华，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350

万元。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1 年 7 月 14 日，北京中普信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验资报告》（京普

验字[2011]第 030 号），审验证明，截至 2011 年 7 月 11 日止，有限公司已收到金色农华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55.56 万元。 

金色农华实际缴纳 700 万元，其中 55.56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2011 年 8 月 2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2,747,600 49.46 

2 李春宏 1,289,000 23.20 

3 金色农华 833,400 15.00 

4 张树华 277,800 5.00 

5 党军 222,200 4.00 

6 梁震 185,600 3.34 

合计 5,555,600 100.00 

本次增资由金色农华缴纳 700 万元取得新增注册资本 55.56 万元，价格约

为 12.60 元每股，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350 万元，由金色农华受让，价格约

为 12.60 元每股，金色农华系北京大北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002385，简称：大北农）的农作物种子育种研发及对外投资平台，其基于大北

农整体战略投资于公司，经过双方协商确定增资及股权转让价款，具备合理性，

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7、2012 年 5 月，有限公司第六次股权转让 

2012 年 4 月 12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肖必祥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出资额 21.10 万元转让给金色农华、同意李春宏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出资额 6.68 万元转让给

金色农华，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350 万元。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12 年 5 月 7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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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2,536,600 45.66 

2 李春宏 1,222,200 22.00 

3 金色农华 1,111,200 20.00 

4 张树华 277,800 5.00 

5 党军 222,200 4.00 

6 梁震 185,600 3.34 

合计 5,555,6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350 万元，由金色农华受让，价格约为 12.60 元每

股，与上年金色农华取得股权的价格一致，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经过双方协商确

定，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8、2016 年 3 月，有限公司第二次增资 

2016 年 2 月 19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注册资本，由 555.56 万元变更为

3,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原有股东同比例认缴。 

2016 年 3 月 9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13,697,532 45.66 

2 李春宏 6,599,827 22.00 

3 金色农华 6,000,432 20.00 

4 张树华 1,500,107 5.00 

5 党军 1,199,870 4.00 

6 梁震 1,002,232 3.34 

合计 30,000,000 100.00 

 

9、2021 年 7 月，有限公司第三次增资 

2021 年 7 月 7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变更为

7,000 万元，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与 2016 年 3 月 9 日注册资本增加至 3000 万元一并由公司资

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 

2021 年 7 月 8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31,961,989 45.66 

2 李春宏 15,399,968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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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色农华 14,000,000 20.00 

4 张树华 3,500,000 5.00 

5 党军 2,800,000 4.00 

6 梁震 2,338,043 3.34 

合计 70,000,000 100.00 

两次增资为由公司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转增，不涉及增资价

格，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10、2021 年 7 月，有限公司第七次股权转让 

2021 年 7 月 20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李春宏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22%的股权（出资额 15,399,968 元）以 15,913,972 元的价格转让给肖必祥，张树华将其持有

的华农有限 5%的股权（出资额 350.00 万元）以 3,651,553 元的价格转让给肖必祥，金色农

华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7%的股权（出资额 490.00 万元）以 4,997,223 元的价格转让给肖必

祥，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24,562,748 元。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1 年 7 月 20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55,761,957 79.66 

2 金色农华 9,100,000 13.00 

3 党军 2,800,000 4.00 

4 梁震 2,338,043 3.34 

合计 70,0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24,562,748 元，由于公司此前通过两次转增股本，

注册资本由 555.56 万元变更为 7,000 万元，全体股东持股数量同比例增加，同

时摊薄了每股的股东权益，股权转让价款经过双方协商确定，每股价格约为 1.03

元，不低于每股净资产，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11、2023 年 4 月，有限公司第八次股权转让     

2023 年 3 月 29 日，华农有限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肖必祥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5.00%的股权（出资额 350.00 万元）以 812.5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姜鸿雁、将其持有的华农

有限 1.66%的股权（出资额 116.20 万元）以 269.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高飞、将其持有的华

农有限 1.50%的股权（出资额 105.00 万元）以 243.7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小伟、将其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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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农有限 0.50%的股权（出资额 35.00 万元）以 81.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霍清涛、将其持

有的华农有限 0.50%的股权（出资额 35.00 万元）以 81.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祁居鸿，同意

党军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0.50%的股权（出资额 35.00 万元）以 81.2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刘

小伟，同意梁震将其持有的华农有限 0.34%的股权（出资额 23.80 万元）以 55.25 万元的价

格转让给高飞，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1,625 万元。 

同日，股权转让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2023 年 4 月 24 日，华农有限取得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元）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49,349,957 70.50 

2 金色农华 9,100,000 13.00 

3 姜鸿雁 3,500,000 5.00 

4 党军 2,450,000 3.50 

5 梁震 2,100,043 3.00 

6 刘小伟 1,400,000 2.00 

7 高飞 1,400,000 2.00 

8 祁居鸿 350,000 0.50 

9 霍清涛 350,000 0.50 

合计 70,0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进行了评估，经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3]第 131 号）计算的公司每股净资产评

估值约为 2.32 元，本次股权转让价款总计 1,625 万元，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确

定，每股价格约为 2.32 元，具备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排。 

 

12、2023 年 6 月，股份公司设立 

2023 年 6 月 15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审计报告》（大信审

字[2023]第3-00391号），截至2023年4月30日，有限公司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274,627,705.59

元，负债总额为 120,028,469.08 元，净资产总额为 154,599,236.51 元。 

2023 年 6 月 15 日，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京

信评报字[2023]第 321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有限公司经评估的资产总额为 27,988.82

万元，负债总额为 12,002.84 万元，净资产总额为 15,985.98 万元。 

2023 年 6 月 15 日，有限公司召开股东会并作出决议，全体股东同意将有限公司依法整

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股改基准日为 2023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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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15 日，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共同签署了《发起人协议》。 

2023 年 6 月 20 日，股份公司召开创立大会暨首次股东大会，全体股东审议通过《关于

整体变更设立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发起人出资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

股份公司章程，并选举肖必祥、王石、姜鸿雁、高飞、刘小伟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选举梁震、黄学兵为股份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与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

相青哲组成股份公司第一届监事会。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

报告》（大信审字[2023]第 3-00391 号），截至 2023 年 4 月 30 日止，有限公司净资产总额为

154,599,236.51 元，同意将有限公司净资产的 70,000,000 元作为变更后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

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各发起人以净资产出资，认购股份数额及其占股份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如下： 

序号 发起人名称 出资方式 认购数量（股） 出资比例（%） 

1 肖必祥 净资产折股 49,349,957 70.50 

2 金色农华 净资产折股 9,100,000 13.00 

3 姜鸿雁 净资产折股 3,500,000 5.00 

4 党军 净资产折股 2,450,000 3.50 

5 梁震 净资产折股 2,100,043 3.00 

6 刘小伟 净资产折股 1,400,000 2.00 

7 高飞 净资产折股 1,400,000 2.00 

8 祁居鸿 净资产折股 350,000 0.50 

9 霍清涛 净资产折股 350,000 0.50 

合计 - 70,000,000 100.00 

2023 年 6 月 16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

字[2023] 第 3-00010 号），审验证明，截至 2023 年 6 月 16 日止，公司已收到全体发起人以

其拥有的有限公司 2023 年 4 月 30 日的净资产折合为 7,000 万股普通股股份，每股面值 1 元。 

2023 年 6 月 21 日，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108789980447L 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为肖必祥，注册资本为 7,000 万元。 

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肖必祥 49,349,957 70.50 

2 金色农华 9,100,000 13.00 

3 姜鸿雁 3,500,000 5.00 

4 党军 2,450,000 3.50 

5 梁震 2,100,043 3.00 

6 刘小伟 1,400,000 2.00 

7 高飞 1,400,000 2.00 

8 祁居鸿 350,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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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霍清涛 350,000 0.50 

合计 70,000,000 100.00 

股份公司设立过程中履行了有关审计、评估、股东（大）会决议、工商变更等必要程序，

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构成“整体变更设立”，不存在以评估值

出资设立股份公司的情况。 

 

 

甘肃国瑞恒丰种业有限公司历史沿革： 

 

1、2015 年 7 月，张掖华农设立 

2015 年 6 月 20 日，张掖华农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设立张掖华农伟业种子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其中华农伟业以货币出资 1,700 万元，中地良种

以实物（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土地使用权）出资 1,300 万元。 

2015 年 8 月 17 日，张掖市恒达土地评估事务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土地估价报告》（张

恒评估字第 2015238 号），土地使用证号为“甘区国用（2007）第 001 号”的土地评估总地

价为 534.21 万元。 

2015 年 7 月 14 日，张掖华农取得甘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注册号

为“620702200028198”《营业执照》。 

2016 年 5 月 20 日，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出具《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有限公司

拟核实资产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6]第 699 号），对中地良种以实物出

资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和土地使用权以 2015 年 6 月 1 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评估

价值为 1,479.43 万元。 

设立时，张掖华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方式 出资比例（%） 

1 华农伟业 1,700.00 货币 56.67 

2 中地良种 1,300.00 实物 44.33 

合计 3,000.00 - 100.00 

 

2、2015 年 11 月，张掖华农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5 年 10 月 26 日，张掖华农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中地良种将其持有的张掖

华农 44.33%的股权（出资额 1,300.00 万元）以 1,300.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华农伟业。 

同日，股权转让双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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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5 日，张掖华农取得甘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张掖华农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华农伟业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本次股权转让为以出资额的平价转让，甘肃国瑞恒丰刚成立不久，中地良

种因经营调整退出公司，股权转让价格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利益安

排。 

 

3、2018 年 4 月，张掖华农第一次增资 

2017 年 12 月 25 日，张掖华农召开股东大会，同意变更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变更为

8,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由华农伟业以其对张掖华农的债权（借款 5,000 万元）缴纳。 

2018 年 4 月 10 日，张掖华农取得甘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营业

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华农伟业 8,000.00 100.00 

合计 8,000.00 100.00 

本次增资来源为华农伟业对甘肃国瑞恒丰的债权（借款 5,000 万元），甘肃

国瑞恒丰为华农伟业的全资子公司，平价增资具有合理性，不存在代持和其他

利益安排。 

 

4、2019 年 2 月，张掖华农第一次更名 

2019 年 2 月 9 日，张掖华农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公司名称变更为甘肃国瑞恒

丰种业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 18 日，甘肃国瑞恒丰取得甘州区工商行政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营

业执照》。 

 

5、2023 年 5 月，甘肃国瑞恒丰第一次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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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 27 日，甘肃国瑞恒丰召开股东会并通过决议，同意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8,000

万元减少为 3,000 万元。 

2023 年 3 月 29 日，甘肃国瑞恒丰在“甘肃政务服务网”上发布减资公告。 

2023 年 5 月 12 日，甘肃国瑞恒丰出具《债务清偿（或担保）情况说明》，甘肃国瑞恒

丰编制了资产负债表、财产清单，对本公司的债权债务情况进行了清理，公司在减资决议作

出之日，公司已清偿所有债务，没有债权人，并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在“甘肃政务服务网”

上发布减资公告，自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没有债权人向本公司提出债务清偿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要求。  

2023 年 5 月 18 日，甘肃国瑞恒丰取得甘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减资完成后，甘肃国瑞恒丰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华农伟业 3,000.00 100.00 

合计 3,000.00 100.00 

2018 年 4 月，甘肃国瑞恒丰增资时，未对其用于增资的债权进行评估，在 2023 年 5 月

从公司经营与规范角度进行了减资，其已经就本次减资事项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工商登记机关未对此提出异议；并且后续也没有与股东、债权人等相关主体就该事项产生纠

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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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

况的说明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署页） 

 

 

全体董事（签字）： 

 

肖必祥        姜鸿雁         刘小伟        高飞         王石 

 

全体监事（签字）： 

 

梁震       黄学兵        相青哲 

 

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肖必祥         姜鸿雁        刘小伟        高飞        霍清涛 

 

 

万永红        

 

                       

                                         

北京华农伟业种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